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程序

第二十六条 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需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变更住所申请书；

（二）《律师事务所住所变更备案呈报表》；

（三）变更后的住所证明（房屋租赁合同、产权证明等）；

（四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。

国资所变更住所的，不得超出主管司法局的行政区域。

第二十七条  律师事务所因跨县、区变更住所需要相应变更主管机关的，主管机关变更材料应与住所变更的备案材料同时报省司法厅批准。省司法厅批准变更后，由其原住所地的市司法局将有关变更情况通知迁入地的县、区司法局。

律师事务所拟将住所迁移至其他省（区、市）的，应当按照注销原律师事务所、设立新律师事务所的程序办理。

